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桓台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桓政办字〔2017〕23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的组织领导，县政府研究确定，

成立桓台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边江风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刘  俊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张京义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成  员：罗   东    县经信局局长

                   董兆清    县财政局局长

                   耿佩成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允强    县物价局局长

　　            巩旭凌    县工商局局长

                   高圣明    县质监局局长

                  王  涛    县交警大队负责人

                  陈增祥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徐化冰    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耿佩成兼任办公室主任，陈增祥兼任办

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二、成员单位职责

　　（一）县公安局。结合上级交通运输、公安部门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

行为专项行动要求，严厉打击强行闯卡、聚众闹事、堵塞交通、破坏治超设施、



围攻和殴打治超人员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良好的治超环境；牵头制定处置治超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二）县经信局。完善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许可管理制度，督促本县《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车辆生产企业保证生产一致性；会同工商、

质监等部门按国家统一部署组织开展货车生产、改装企业及产品集中清理。

　　（三）县财政局。加大治超工作资金投入保障力度，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

规范健全交通运输、公安部门执法经费保障机制；新建、改建公路时，应当按照

规划，将超限检测站点等交通运输执法场所及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设备纳入工程

预算；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设施完善资金通过现有资金渠道予以保障。

　　（四）县交通运输局。落实国家、省整改公路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要

求，加大货运源头监管力度；配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超限超载路面查处执法工作；

加强对查扣超限超载车辆的监管；监督超限超载车辆卸货，严格落实“一超四

罚”；开展运输车辆治理工作；探索运用信用惩戒等方法，建立违法车辆、驾驶

人、企业“黑名单”制度，并与其他治超成员单位实现数据互通共享。

　　（五）县物价局。严格规范有关收费政策，加强公路管理机构对承运人委托

的通行线路加固、改造或者采取护送等措施的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按

照规定执行违法超限超载车辆需要的协助卸载或者保管货物服务等收费标准。

　　（六）县工商局。会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查处机动车维修企业从事货车

非法改装行为；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会同经济和信息化、质监部门组织开展货车

生产、改装、销售企业及产品集中清理；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清理取缔公路

沿线非法煤场、砂石料场及其他货物分装站场。

　　（七）县质监局。完善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许可管理制定、机动车强制性

产品认证制度，督促车辆生产企业落实危险化学品运输罐式车辆出厂检验制度；

查处不符合认证要求的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检查从事改装、拼装车辆生产企业

的生产场所及标准执行情况，杜绝无标生产行为；对汽车改装厂、汽车检测线等

进行检测，杜绝非法改装车辆；建立健全车辆违规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实施车辆



强制性认证制度，对治超工作所需的检测设备依法实施计量检定，定期检校检测

计量设备。

　　（八）县交警大队。结合上级交通运输、公安部门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

载行为专项行动要求，根据专项行动方案，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超限超载路面查

处执法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完善治超工

作机制，全面推进本辖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开展。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4 日


